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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大收購事項  

收購兩艘船舶  
 
 
董事會欣然公佈，各自為本公司擁有約 55.69%權益之間接附屬公司之第一買方及第二

買方於 2026 年 6 月 3 日（聯交所交易時段結束後）分別與賣方訂立第一份造船合同及

第 二 份 造 船 合 同 。 根 據 該 等 造 船 合 同 之 條 款 ， 賣 方 同 意 按 每 艘 船 舶 之 合 同 價   
34,150,000 美元（約 266,370,000 港元）分別為第一買方及第二買方建造及出售第一艘

船舶及第二艘船舶。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之總合同價為 68,300,000 美元（約

532,740,000 港元）。該等船舶均將於 2030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交付予第一買方及第二

買方。  
 
上市規則之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一份造船合同及第二份造船合同各自構成本公司之一項主要交易。

此外，由於有關第一份造船合同及第二份造船合同根據上市規則規定之一個或多個適

用百分比之總和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構成本公司一項非常重大收購事項，並須遵守上

市規則第 14 章之通報、公佈、通函及由股東批准之規定。  
 
本公司將召開及舉行股東大會，旨在（其中包括）考慮並酌情，以取得股東批准第一份

造船合同及第二份造船合同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載有（其中包括）(i) 有關第一份造

船合同及第二份造船合同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之進一步資料， (ii) 有關第一艘船舶及

第二艘船舶之收購事項之股東大會通告，及 (iii) 按照上市規則所需披露之其他資料之

通函，將按照上市規則預期於2026年6月25日或以前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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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艘船舶之收購事項  
 
董事會欣然公佈，各自為本公司擁有約 55.69%權益之間接附屬公司之第一買方及第二

買方於 2026 年 6 月 3 日（聯交所交易時段結束後）分別與賣方訂立第一份造船合同及

第 二 份 造 船 合 同 。 根 據 該 等 造 船 合 同 之 條 款 ， 賣 方 同 意 按 每 艘 船 舶 之 合 同 價   
34,150,000 美元（約 266,370,000 港元）分別為第一買方及第二買方建造及出售第一艘

船舶及第二艘船舶。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之總合同價為 68,300,000 美元（約

532,740,000 港元）。該等船舶均將於 2030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交付予第一買方及第二

買方。  
 
第一份造船合同及第二份造船合同均為獨立合同及並非互為條件。第一份造船合同及

第二份造船合同均按相同船舶規格與賣方商討。  
 
 
各方之資料  
 
本公司及本集團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而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國際性船舶租賃及擁有船舶。  
 
買方  

第一買方及第二買方均為船舶擁有之公司，並為 Jinhui Shipping 之全資附屬公司，及

為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擁有其約 55.69%權益之間接附屬公司。第一買方及第二買方之

主要業務為擁有船舶及船舶租賃。  
 
賣方  

賣方為江門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一間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公司，並已

成立超過二十年。賣方之主要業務包括建造散裝貨船、提供船舶維修服務及承辦鋼結

構工程項目。賣方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為廖家杰先生。  
 
據董事會所知、所得資訊及所信，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賣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為獨立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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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造船合同  
 
第一份造船合同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2026 年 6 月 3 日  

  
合同方︰  第一買方及賣方  

  
收購之資產︰  第一艘船舶  

  
合同價︰  除第一份造船合同內所載若干有關（其中包括）因延遲交付      

第一艘船舶、未達保證船速、超逾保證燃油消耗量或未達保證載

重量而調整第一艘船舶合同價之調整條文外，第一艘船舶之合同

價為 34,150,000 美元（約 266,370,000 港元）。合同價之任何調整

將不可超過合同價之約 6%之減幅。合同價由第一買方分四期支

付，詳情如下：  
  
 (1) 首期款額 5,122,500 美元（約 39,955,500 港元）將於簽訂      

第一份造船合同及收到涵蓋首期款額至第三期款額之退款擔

保書後五個銀行工作天內到期支付；  
 (2) 第二期款額 5,122,500 美元（約 39,955,500 港元）將於收到賣

方書面通知確認第一艘船舶已開始製造後五個銀行工作天內

到期支付；  
 (3) 第三期款額 3,415,000 美元（約 26,637,000 港元）將於收到賣

方書面通知確認第一艘船舶已舖放龍骨後五個銀行工作天內

到期支付；及  
 (4) 最後一期款額 20,490,000 美元（約 159,822,000 港元）將於    

2030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第一艘船舶交付時到期支付。  
  

預期交付日期︰  於 2030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  
  

其他條件︰  (1) 若第一買方根據第一份造船合同之指定條款終止、撤銷或取

消第一份造船合同，賣方須向第一買方以美元退還所有第一

買方已付之全部款項連同利息。為保障第一買方，賣方須向第

一買方提交一份由指定銀行發出之退款擔保書以保證該等付

款之退還。  
(2) 就第一艘船舶之每一期付款，一名由賣方委派之船級社獨立

船級檢驗師及一名第一買方之監察員將進駐賣方之造船廠，

以監督第一艘船舶之建造。於每一個付款階段，於每期相關付

款前，船級檢驗師將簽發一份船級證書，確認第一艘船舶符合

船級標準及第一份造船合同之其他規則及要求。船級社及╱

或第一買方之監察員將於整個建造過程中對第一艘船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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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設備及艤裝作出必須之檢查，以確保第一艘船舶之建造乃

按照第一份造船合同切實履行。  
(3) 第一份造船合同須待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以批

准收購第一艘船舶後，方可作實。除上文所披露外，第一份造

船合同並無其他特定條件之要求。  
 
第二份造船合同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2026 年 6 月 3 日  

  
合同方︰  第二買方及賣方  

  
收購之資產︰  第二艘船舶  

  
合同價︰  除第二份造船合同內所載若干有關（其中包括）因延遲交付      

第二艘船舶、未達保證船速、超逾保證燃油消耗量或未達保證載

重量而調整第二艘船舶合同價之調整條文外，第二艘船舶之合同

價為 34,150,000 美元（約 266,370,000 港元）。合同價之任何調整

將不可超過合同價之約 6%之減幅。合同價由第二買方分四期支

付，詳情如下：  
  
 (1) 首期款額 5,122,500 美元（約 39,955,500 港元）將於簽訂      

第二份造船合同及收到涵蓋首期款額至第三期款額之退款擔

保書後五個銀行工作天內到期支付；  
 (2) 第二期款額 5,122,500 美元（約 39,955,500 港元）將於收到賣

方書面通知確認第二艘船舶已開始製造後五個銀行工作天內

到期支付；  
 (3) 第三期款額 3,415,000 美元（約 26,637,000 港元）將於收到賣

方書面通知確認第二艘船舶已舖放龍骨後五個銀行工作天內

到期支付；及  
 (4) 最後一期款額 20,490,000 美元（約 159,822,000 港元）將於    

2030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第二艘船舶交付時到期支付。  
  

預期交付日期︰  於 2030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  
  
其他條件︰  (1) 若第二買方根據第二份造船合同之指定條款終止、撤銷或取

消第二份造船合同，賣方須向第二買方以美元退還所有第二

買方已付之全部款項連同利息。為保障第二買方，賣方須向第

二買方提交一份由指定銀行發出之退款擔保書以保證該等付

款之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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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第二艘船舶之每一期付款，一名由賣方委派之船級社獨立

船級檢驗師及一名第二買方之監察員將進駐賣方之造船廠，

以監督第二艘船舶之建造。於每一個付款階段，於每期相關  
付款前，船級檢驗師將簽發一份船級證書，確認第二艘船舶符

合船級標準及第二份造船合同之其他規則及要求。船級社及

╱或第二買方之監察員將於整個建造過程中對第二艘船舶、

機械、設備及艤裝作出必須之檢查，以確保第二艘船舶之建造

乃按照第二份造船合同切實履行。  
(3) 第二份造船合同須待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以批

准收購第二艘船舶後，方可作實。除上文所披露外，第二份造

船合同並無其他特定條件之要求。  
 
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之總合同價為 68,300,000 美元（約 532,740,000 港元），將以

美元現金支付。現預期總合同價中約 55%將以銀行融資提供資金，而其餘將以本集團

之內部資源撥付。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個別之合同價乃按正常商業條款協定，及

由第一買方、第二買方與賣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並考慮到 (i)其他船廠就建造類似種

類及大小之新造船舶而提供之報價及交付時間表；(ii)賣家之服務質素及行業內之聲譽；

及 (iii)本公司收購其他類似種類、大小及交付時間表之船舶所支付之代價。  
 
交付  

倘第一艘船舶或第二艘船舶出現任何延遲交付長達議定之交付日期後第三十一日起計

180 日之期限，則於該期間屆滿時，第一買方或第二買方（視情況而定）可選擇撤銷第

一份造船合同或第二份造船合同（視情況而定）。賣方應立即向第一買方或第二買方（視

情況而定）以美元全數退還賣方已收取之全部款項，連同自賣方收取該款項之日起至

將該款項全額支付予第一買方或第二買方（視情況而定）之日按銀行存款利率計算之

應付利息。議定之交付日期後第三十一日起計 180 日之期限乃被視為造船業之行業慣

例。  
 
 
JINHUI SHIPPING 之擔保書  
 
第一買方及第二買方之間接控股公司 Jinhui Shipping 於簽訂第一份造船合同及第二份

造船合同後以賣方為受益人簽立擔保書。根據該等擔保書，Jinhui Shipping 已作出不可

撤回及無條件地保證第一買方及第二買方分別按照第一份造船合同及第二份造船合同

之條款，依時悉數支付合同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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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兩艘船舶之收購事項之原因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國際性船舶租賃及擁有船舶。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之收購事

項符合本集團之持續策略，以現代化、更大型及高質之船舶更新船隊，並逐漸將其船齡

較高之船舶淘汰，及以更新及船齡較低之船舶取代。二手市場上適用且船齡低之現代

化船舶數量波動較大。目前，市場上並未能找到既具合適規格、有利之交付時間及合理

價格之優質且船齡低之二手船舶。吾等曾參考近期市場交易上可比較之船舶之交易價

格，並決定訂購能符合最新海事規例及加入專門設計之全新船舶。對比本集團目前營

運之其他散裝貨船，該等船舶之燃油效率及營運效率更高，符合航運業最新之環保規

例及現行規範要求。此項決策支持本公司維持年輕化與現代化船隊之長期目標，以為

其客戶提供更佳之服務，並滿足其貨運貿易及目的地之特定需求。  
 
於完成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之收購事項後，該等船舶將租賃予第三者以運輸散裝

乾貨商品，以收取船租租金及為本集團帶來經常性之運費及船租收入。董事相信，此乃

進一步擴大船隊規模以增加本集團營業收入之最佳時機。本集團現時營運二十一艘船

舶，其中包括十八艘為自置船舶及三艘為租賃船舶，而總運載能力約為一百七十萬公

噸。自置船舶中有兩艘已安排於售後回租協議下，及兩艘已出售及重新分類為持作出

售資產之船舶。  
 
董事認為第一份造船合同及第二份造船合同之條款及條件乃公平及合理，並按一般商

業條款及經公平磋商後釐定，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一份造船合同及第二份造船合同各自構成本公司之一項主要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 條，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之收購事項合共構成本公司一項

非常重大收購事項，並須待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以批准第一艘船舶及第

二艘船舶之收購事項後方可作實。召開及舉行股東大會旨在考慮並酌情通過普通決議

案，以取得股東批准（其中包括）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之收購事項及據此擬進行

之交易。  
 
於 本 公 佈 日 期， Fairline Consultants Limited （「 Fairline 」） 及 Timberfield Limited
（「Timberfield」）為分別持有 205,325,568 股股份及 136,883,712 股股份之一組有密切

聯繫之股東，彼等合共持有之 342,209,280 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及可在

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行使投票權約 64.53%。  
 
於本公佈日期，Fairline 及 Timberfield 分別持有 409,099 股 Jinhui Shipping 股份及

260,000 股 Jinhui Shipping 股份，彼等合共持有之 669,099 股 Jinhui Shipping 股份相當

於 Jinhui Shipping 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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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主席兼本公司執行董事吳少輝先生為 Fairline 之主要股東及實益擁有人。本集團

董事總經理兼本公司執行董事吳錦華先生為 Timberfield 之唯一實益擁有人。吳少輝先

生及吳錦華先生為兄弟，並為本集團之兩名創辦人。  
 
Fairline 及 Timberfield 除透過彼等於本公司及 Jinhui Shipping 之持股權益外，並無於第

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之收購事項擁有權益。若本公司須召開股東大會以批准第一艘

船舶及第二艘船舶之收購事項，並無股東須就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之收購事項放

棄表決權利。Fairline 及 Timberfield 已作出不可撤回之承諾，彼等將於股東大會上按彼

等持有之全部股份投票通過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之收購事項之決議案。  
 
載有（其中包括）(i) 有關第一份造船合同及第二份造船合同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之進

一步資料，(ii) 有關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之收購事項之股東大會通告，及 (iii) 按照

上市規則所需披露之其他資料之通函，將按照上市規則預期於 2026 年 6 月 25 日或以

前寄發予股東。  
 
 
釋義  
 
於本公佈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所用之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

舶之收購事項」  
指  根據第一份造船合同收購第一艘船舶及根據第二份

造船合同收購第二艘船舶；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指  金輝集團有限公司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責

任公司及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

137）；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第一買方」  指  Jinshun Shipping Inc.為一間於巴拿馬共和國註冊成

立之公司，並為本公司之間接附屬公司；  

「第一份造船合同」  指  由第一買方與賣方於 2026 年 6 月 3 日訂立之造船合

同，據此，第一買方同意向賣方購入第一艘船舶，而

賣方同意設計、建造、下水、配備及完成第一艘船

舶，並向第一買 方出售及於 賣方之造船廠交付     
第一艘船舶；  

「第一艘船舶」  指  於 2030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交付之一艘載重量   
64,500 公噸之散裝貨船；  

「股東大會」  指  為批准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之收購事項而召開

之本公司股東大會；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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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者」  指  根據上市規則之定義，該等（及就公司及企業而言，

彼等最終實益擁有人）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及獨立

於本公司及其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控股股東及主

要股東，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彼等各自聯繫人之人

士，且與彼等概無關連；  

「 Jinhui Shipping」  指  Jinhui Shipping and Transportation Limited 為一間於

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並為本公司於本

公佈日期擁有其約55.69%權益之直接附屬公司，其

股份於奧斯陸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JIN）；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退款擔保書」  指  賣方之銀行分別以第一買方及第二買方各自為受益

人發出之擔保書，據此，倘第一艘船舶或第二艘船

舶分別未能按協議日期交付，賣方之銀行向第一買

方及第二買方各自擔保，賣方會將已收取之任何款

項分別退還；  

「第二買方」  指  Jintong Marine Inc.為一間於巴拿馬共和國註冊成立

之公司，並為本公司之間接附屬公司；  

「第二份造船合同」  指  由第二買方與賣方於 2026 年 6 月 3 日訂立之造船合

同，據此，第二買方同意向賣方購入第二艘船舶，而

賣方同意設計、建造、下水、配備及完成第二艘船

舶，並向第二買 方出售及於 賣方之造船廠交付     
第二艘船舶；  

「第二艘船舶」  指  於 2030 年 12 月 31 日或以前交付之一艘載重量   
64,500 公噸之散裝貨船；  

「賣方」  指  江門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為一間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註冊成立之公司；  

「股東」  指  本公司之股東；  

「股份」  指  本公司之普通股；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該等船舶」  指  第一艘船舶及第二艘船舶；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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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指  美元，美國之法定貨幣，並按1.00美元兌7.80港元之

匯率換算為港元，僅供說明之用。  

 
 
 

承董事會命  
金輝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吳少輝  
 

 
香港，2026年6月3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吳少輝、吳錦華、吳其鴻及何淑蓮；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崔建華、徐志賢及邱威廉。  


